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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 1 为适应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的治涝要求，规范涝区

治理的设计标准，根据我国现有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和治涝工程

建设需要，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治涝规划和治涝工华S计、建设、运行
管理工作。

1.0.3 涝区的治涝域应同时以设 暴可噂期、设计暴雨历
时、涝水排除时间财水编程谩�指限4小.1.0.4 涝区的治列标施岁据自然、经济、1会、政治、环境
等因素，统筹协调治希与防洪、局部 与整体、堂前与长远的关
系，兼顾治渍和¥京盐碱化，通过综合分析论证确定。
1.0.5 湖区如需提高或降低治涝标准，应经论证并报水彳『政主
管部门批准。

10.6 按本标也规定蟹涝标准选国治涝建设，根据技术经济
条件和实施难易程度.跟请主管部门批潜后，可分期实施.
10.7 本标准主科反，标吟

GB 50265 泵站设计规范

GB 50288 灌溉与底 搭+规嘲
SL44 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赢
SL 104 水利工程水利计算规范

SL 265 水闸设计规范

1.0.8 涝区的治涝标准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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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 0. 1 涝区 waterlogging area

雨水过多，排水不及时，常易在地面上产生积水的区域。

2. 0. 2 涝灾 waterlogging disaster
因雨水过多未能及时排除对农作物、设施等各类财产和人类

活动产生的危害。

2.0.3 治涝标准 standard for waterlogging control

保证涝区不发生涝灾的设计暴雨频率（重现期）、暴雨历时

及涝水排除时间、排除程度。

2. 0. 4 排涝模数 waterlogging drainage modulus
相应于治涝标准的涝区单位面积上的排水流量。

2. 0. 5 设计排涝流量 design discharge of waterlogging drainage

相应于治涝标准的排水流量。

2. 0. 6 设计排涝水位 design water stage of waterlogging drainage

相应于治涝标准且不产生涝灾的排涝沟渠、河道、滞涝区和

承泄区控制水位。

2.0.7 蓄（排）涝起始水位 initial water stage for waterlogging

storage or drainage

排涝期开始时，排涝沟渠、河道和滞涝区等水位不得超过或

须降至其下的水位。

2. 0. 8 蓄涝水面率 water surface ratio for waterlogging

涝区内滞蓄涝水区域的水面面积占涝区总面积的百分比。

2. 0. 9 滞涝区（蓄涝区） waterlogging retarding（storage）

basin
涝区内可以滞蓄涝水的坑塘、洼地、河道、湖泊等区域。

2. 0. 10 承泄区 drainage receive area

涝区外承泄或容纳涝区涝水的江河、湖泊、海洋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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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涝 区

3. 0.1 划定涝区范围时，应根据易涝地区的涝水特征和致涝成

因，统筹考虑区域地形地势条件、河流水系、湖泊和承泄区分布

等因素，结合行政区划，综合分析确定。

3.0.2 涝区可以分为几部分单独治理或具有几个独立排涝系统

的，应根据涝区内的排水体系、地形、河流、道路和其他地物的

分隔情况及治涝工程布置条件，进行涝区分片，分别确定治涝

标准。

3.0.3 治涝标准应根据保护对象的排涝要求确定。当涝区内仅

有农田或城市或乡镇或村庄或重要场（厂）区等单一保护对象

时，其治涝标准应按本标准的有关规定分别确定。

3.0.4 当涝区内有两种及以上保护对象，且不能单独治理时，

治涝标准应统筹考虑不同保护对象的排涝要求，综合分析确定。

3.0.5 涝区内某个保护对象要求的治涝标准高于整个涝区的治

理标准，且能够单独形成排涝系统时，该保护对象的治涝标准可

单独确定。

3. 0.6 涝区人口、耕地、经济指标的统计范围应采用相应标准

涝水的保护受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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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 田

4.0.1 对于以水稻作物为主，或以旱作物为主，或以经济作物

为主的农田涝区，应根据涝区内的主要作物种类确定其治涝标

准；对于作物种类较多、各类作物比例差别不大的农田涝区，其

经济作物区 20~10

10 5

水稻区

10

只作卑 10 3<50

10~5

后损失较大或有特殊

雨重现期可适当提

4.0.3 对于作物经济价

要求的涝区，经技术经济论证后,

治涝标准可综合分析确定。

4. 0.2 农田的设计暴雨重现期应根据港区耕地面积和作物种类,

按表 4. 0. 2的规定

耕地面积

万亩

设计暴雨币:现期

年

高，但不宜高于 20年一遇；遭受涝灾后损失较小的涝区，其设

计暴雨重现期可适当降低。

4. 0.4 农田涝区的设计暴雨历时、涝水排除时间和排除程度，

应综合考虑涝区的地形地势、排水面积、作物种类、田间滞蓄涝

水能力等因素. 经论证后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农田涝水排除程度，应按从作物受淹起，经济作物和旱

作物在排除时间内排至田面无积水，水稻田在排除时间内排至作

物耐淹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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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田设计暴雨历时、涝水排除时间和排除程度应按表

4.0.4的规定确定。

表 4.0.4 农田设计暴雨历时、涝水排除时间和排除程度

据作

经综合分

暴雨特性

注：表中设计暴雨历时与涝水排除时间均针对田间

4. 0.5 对于有特殊要务
整设计暴雨历时和臀书
应根据作物种植结构和不
排除时间。

4. 0.6 农作物

有关试验和调 g
GB 50288《灌 S
4. 0.7 对于蓄

首程度，可适当调

［不同作物的涝区,
卜耐淹水深和涝水

文特性、调蓄能方
算，区域排水时身

度产或邻近地区
，资料的可参照

定。

『可根据河网水
任行涝水蓄泄演

析确定。

作物区类别 设计基雨历时 涝水排除时间 涝水排除程度

经济作物区 24h 24h
田面无积水

旱作区 1 2d 1 3d

水稻区 2〜3d 3 5d 耐淹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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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城 市

5.0. 1 本标准确定的城市治涝标准，是指承接市政排水系统排

出涝水的区域的标准。城市市政排水系统的排水标准应按市政相

关规范的规定确定。

5.0.2 城市涝区的设计暴雨重现期应根据其政治经济地位的重

要性、常住人口或当量经济规模指标，按表 5. 0.2的规定确定。

表 5. 0.2 城市设计暴雨重现期

重要性
常住人口

万人

当量经济规模

万人

设计暴雨重现期

年

特别重要 》150 》300 >20

重要 V150, 220 <300,>40 20 10

一般 <20 <40 10

注：当量经济规模为城市涝区人均GDP指数与常住人口的乘积，人均GDP指数

为城市涝区人均 GDP 与同期全国人均 GDP的比值。

5.0.3 遭受涝灾后损失严重及影响较大的城市，其治涝标准中

的设计暴雨重现期可适当提高；涝灾损失和影响较小的城市，其

设计暴雨重现期可适当降低。提高或降低标准均应经技术经济

论证。

5. 0.4 设计暴雨历时、涝水排除时间和排除程度应综合考虑排

水面积、蓄涝能力、承泄区条件等因素，经论证后确定。设计暴

雨历时和涝水排除时间可采用 24h降雨 24h排除，一般地区的涝
水排除程度可按在排除时间内排至设计水位或设计高程以下控

制. 有条件的地区可按在排除时间内最高内涝水位控制在设计水

位以下.

5. 0.5 排涝水位的计算，应注意与市政排水系统水位的相互

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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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 排涝流量可按附录 A 规定的有关方法进行计算，同时考
虑城市短历时降雨的排水要求和市政排水系统的最大排水能力。

5.0.7 未进行城市排水管网建设的城市，可参照第 6 章的有关

规定制定治涝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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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乡镇和村庄

6.0.1 乡镇包括建制镇、乡（含民族乡）人民政府所在地和经

县级人民政府确认由集市发展而成的作为农村经济、文化和生活

服务中心的非建制镇及独立的安全区；村庄是指农村村民居住和

、村庄用治涝标准可参照第 5 章

6. 0.3 乡镇、村庄设计案

保护对象

比M量要 20 10

村庄 10 5

从事各种生产的聚居点。

6. 0.2 有市政管网系统的乡镇

的有关规定制定，零星

设计暴雨重现期

' 年

6. 0.4 对于人口密集「置嘀'灵后损失严牢及影响较大的乡镇、
村庄，经论证后，其设计暴雨重现期许适当提高，但不宜高于
20年一遇.

6.0.5 乡镇、村庄的设计暴雨历时和涝水排除时间可采用 24h
降雨 24h排除；乡镇、村庄的内河（湖）水位应控制在设计排涝
水位以下，并与外河（湖）的排涝水位相互衔接。

，考虑。本标准确定的
系统的乡镇和村庄。

其政治经济地位的

定。

乡镇、村庄的治涝

6. 0.3 乡镇、村庄南设计暴雨重能期
重要性和常住小口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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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重要场（厂）区

7.0.1 重要场（厂）区包括面积较大的机场、电厂、独立场

（厂）区，以及易受涝水影响的独立工业园区和开发区等。

7.0.2 本标准确定的重要场（厂）区的治涝标准，是指承接重

要场（厂）区排出涝水的区域的标准.

7.0.3 重要场（厂）区内部的排水标准应4场（厂）区设施的
相关行业标准确定. 有 内部排水 特殊要求时，宜通

过提高自保能力并曾其地'耀F以m![
7.0.4 重要场 的设计暴H；币:现期应作据其重要性、规
模及地形条件等分析确定，但不宜低「国标。
7.0.5 重要场（厂）港 历.汾水神除时间和排除
程度宜采用 242降闲24h排除并满足水位控制没求 控制水位可

按地面高程或'殳 i坪野WW将巍排放过以中水位控制
要求.

7.0.6 对于遭受滂灾后损失严重、影响较大的也要场（厂）区，

经论证后, 设计暴雨重现期可适当提高.
7.0.7 承接涝水患的玉程规模应 司修芈场（厂）区的排水规
模相衔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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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治涝工程体系

8.1 一 般规定

8.1.1 治涝工程体系应根据涝区水文条件、地形地貌、河流水

系，涝灾成因、作物种植结构等因索，按照“分片排涝、排蓄结

合，自排为主、抽排为辅”的原则进行合理布置，并兼顾行洪、

供水、灌溉、航运、发电和降渍洗盐等综合利用要求。

8.1.2 涝区应充分利用现有湖泊、洼地滞蓄涝水，合理确定蓄

涝水面率或蓄涝容积率；城区应保留较多的绿地面积和透水地

面，增加雨水下渗率。

8.1.3 治涝工程体系中的排涝沟渠、排涝河道、排涝涵闸、排

涝泵站、滞涝区、承泄区等工程的设计流量和水位应按本标准的

规定分析确定。

8. 1.4 治涝工程的设计排涝流量，应采用对该地区成涝影响较

大的雨情、水情，综合考虑涝区排涝面积、地面坡度、植被条

件、暴雨特性、河网和湖泊的调蓄能力等因素，选择合理的设计

暴雨历时和涝水排除时间进行计算。当涝区面积较大时，应考虑

暴雨时空分布变化对排涝沟渠、河道、涵闸、泵站等工程设计排

涝流量的影响。

8. 1.5 重要控制点的设计排涝水位应经技术经济比选后确定，

涝区各工程之间的排涝水位应相互衔接。应分析承泄区水位对涝

区排涝的顶托影响。

8.2 排 涝沟渠

8.2.1 排涝沟渠应按“高水高排、低水低排、就近排泄、力争

自排”的原则选择线路，并结合灌溉渠系和田间道路进行布置。

8.2.2 排涝沟渠的设计排涝流 1ft应根据涝区地形、降雨和下垫
面类型、治涝标准和排水面积等因素，按下列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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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涝区调蓄容积较小或无调蓄容积时，可按附录 A 规定的
有关方法计算沟渠设计排涝流量；调蓄容积较大时，应计算涝区

排涝流量过程，经调节计算确定沟渠设计排涝流量。

2 当沟渠同时承接城市和农田等不同对象的涝水时，应分

别计算不同对象的排涝流量，按沿程汇流和调蓄情况计算沟渠分

段设计排涝流量.

3 承接城市涝水的沟渠，其设计排涝流量应满足城市排水

的要求。

8.2.3 排涝沟渠的设计水位包括设计排涝水位和排涝起始水位，

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设计排涝水位应采用排涝沟渠通过设计排涝流量时的相

应水位；当排涝沟渠有调蓄能力时，可设置排涝起始水位。

2 沟渠的设计排涝水位应满足两岸大部分地面能自排的要

求，其中骨干排涝沟渠的设计排涝水位应根据排涝效益、工程费

用、占地影响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选后确定，可在地面高程以

下 0. 2 0. 3m。
3 承接城市涝水的排涝沟渠，设计水位应与市政排水系统

相互衔接.

8.3 排 涝河道

8.3.1 排涝河道的设计流后和设计水位应根据汇流面积、保护

对象、排水体系、治涝标准、综合利用功能等因素，经综合分析

后确定。

8.3.2 排涝河道的设计排涝流匾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应按本标准 &2.2 条的有关规定，综合考虑河道型态、

上游来水、支流入汇等情况，通过汇流和调节计算确定。

2 对于具有防洪、供水、灌溉等综合利用功能的排涝河道，

应分析设计排涝流量与其他各功能所需流量的关系，按统筹兼顾

的原则确定河道治理方案和设计规模。

8. 3.3 排涝河道的设计水位包括设计排涝水位和排涝起始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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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设计排涝水位应按相应治涝标准不致成灾的要求予以确

定，骨干排涝河道和重要节点的设计排涝水位应通过对排涝效

益、工程费用、占地影响等因素的综合分析，经技术经济比较后

论证选定；当排涝河道有调蓄能力时，可设置排涝起始水位。

2 平原坡水区的排涝河道设计排涝水位宜为附近地面高程

以下 0. 3 0. 5m。

低潮时自流抢排。

时」可根据涵闸控制的

河迫（沟渠）的设计排

l设计排涝水位宜低于
立承泄区的设计水位分

析确定。

4 潮位顶

程和承泄区潮才

3 滨河（湖）坪垸区的坪内排涝

地面，用外河道设计排涝水位应根据夕I

:确定:
展过程，经调节1 闸前,较大调蓄容积时，可姆

计算确定。

2 闸前无调蓄容权调宿积较
排水面积进行tN. 咸自接采用邱前扣
涝流量。

8.4.2 排涝涵闸的设计新永位包括闸上 水位和闸下水位。闸

上设计水位可根据闸前排涝河道（沟内I滞涝区的设计水位分
析确定；闸下设计水位可根据下一级排涝河道（沟渠）、滞涝区

或承泄区的设计水位分析确定。

8.4.3 排涝涵闸的过闸水位落差，应根据排涝河道的水面比降、

壅水影响和工程布置条件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选后确定。排涝涵

闸工程各设计指标和参数的选取应符合 SL 265的规定。

8.5 排 涝泵站

8.5.1 排涝泵站的设计排涝流量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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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站前有较大调蓄容积时，应根据设计涝水过程，经调节

计算后确定。

2 站前无调蓄容积或调蓄容积较小时，应根据泵站控制的

排水面积按附录 A 规定的有关方法计算确定，或直接采用站前
排涝河道（沟渠）的设计排涝流量。

8.5.2 排涝泵站的特征水位由洪水位和运行水位组成。洪水位

包括设计洪水位和校核洪水位；运行水位包括进水池、出水池的

区已确

&涝区宜利用已有

条件、河湖水系、

, 不宜小于

5% 10% ,舰| 歌韵
宜小于10% 多榔爵物艇率U

六水网坪区不
战标准的应控制

8. 6. 1 有条件维沙区或城市应炉出芾汾区
的湖泊、洼淀和内地等，必兴时可人「开挖

8.6.2 涝区的承加水 涝K 地
涝水特性和区域规划等通过技术经济比

8.6.3 滞涝区设什水町包括蓄涝i 计蓄涝水位，可

水位,

蓄涝起始水位用神S
也可通过论证后另行确定。

按下列规定确定：7

最高水位、最低水位、设计水位和平均水位第。

GB 50265 和 SL 104 的规定综合分析确定。
特征水位可参照

2 设计蓄涝水位可采用滞涝区已确定的正常蓄水位或洪水

位等，也可根据涝区地形、涝水特性等通过论证后另行确定。对

于可自流排入的滞涝区，其设计蓄涝水位宜控制在周边涝区地面

高程以下 0.3〜0.5m。
8.6.4 滞涝区的调蓄容积应根据蓄涝起始水位、设计蓄涝水位

和滞涝区的水位�面积�容积关系曲线计算确定，滞涝水深不宜

小于 0. 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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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 承泄区

8.7.1 江河、湖泊、洼淀、海域等可作为接纳涝区排水的承

泄区。

8.7.2 承泄区的设计水位可根据下列规定分析确定：

1 以江河为承泄区的，可采用与涝区设计暴雨的同期、同

频率水位作为承泄区设计水位，必要时可根据涝区涝水与江河洪

水的遭遇条件分析确定设计水位。

2 湖泊、洼淀等承泄区的设计水位，应根据承泄区的调蓄

能力、特征水位和设计标准下的入湖（洼淀）水放，经调节计算

后分析确定。

3 以海域或感潮河段作为承泄区时，可采用重现期为 2 5

年一遇的排涝期高潮位或重现期为 5 10 年一遇的平均潮位作为

承泄区设计水位。有条件时应选择相应排涝期的典型潮位过程

线，并分析涝区涝水与潮水的遭遇条件，考虑与天文潮、气象潮

的不利组合因素分析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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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除涝水文计算方法

A. 1 一 般规定

A.1.1 除涝水文计算可采用由设计暴雨推求设计排涝流最的方

法，包括设计暴雨计算、产流计算和排涝流量计算等内容。对于

实测流最资料满足计算设计排涝流量条件的河道，宜采用实测流

量资料分析计算.

A.1.2 设计暴雨可参照 SL 44 的规定进行计算。设计净雨可按

各省暴雨洪水图集、水文手册的有关方法或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认可的其他方法进行计算。

A.1.3 暴雨分布、下垫面产汇流特性差异明显的大型涝区应分

区进行除涝水文计算。

A.1.4 常用的排涝流量计算方法有平均排除法、排涝模数经验

公式法、单位线法、水量平衡法和河网水力学模型法等方法，必

要时也可采用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其他方法。

A.1.5 排涝流量计算方法应根据涝区地形和河湖水系条件、下

垫面类型、排水方式等合理选用。不同类型涝区的排涝流量计算

方法可按下列适用条件选用：

1 平原坡水区宜采用平均排除法、排涝模数经验公式法、

单位线法等方法。

2 滨河、滨湖坪 (垸) 区宜采用平均排除法、水量平衡法

等方法。

3 平原水网区、潮位顶托区宜采用平均排除法、水量平衡

法、河网水力学模型法等方法。

A.2 常用排涝流 算方法

A.2.1 采用平均排除法计算排涝模数时，可按下列规定执行：

1 旱地为主涝区的排涝模数可按式 (A.2.1-1) 计算：

15



Mh &
86. 4T

(A. 2.1-1)

式中 Mh——旱地设计排涝模数. n?/（s·kn?）；
Rh 设计暴雨所产生的净雨深，mm；

T——涝水排除时间，九
2 水田涝区的排涝模数可按式（A.2.l- 2）计算:

M =—

^
—9 86. 4T

水田设it推选根竺.
水

历4万的设计量

式中

F.——水田面积，km20
4 考虑沟塘蓄水的综合排涝屏解I按式

M—综介排银数，」二
Fl 早地面积. kmh

式中

3

计算:

(A. 2.1-2)

( A. 2. 1 - 3)

(A. 2. 1-3)

( A. 2. 1 - 4)
计算:

a卜& +“sR, +& (P「一 ET — 儿)
M= 3. 6黄

(A. 2. 1 -4)

式中 ％、4、诙——排水区早地率（含荒地等非耕地）、水田
率、沟塘蓄涝水面率，ah+aa+a,=l;

儿 河网、沟塘蓄涝水深，mm；

t Id内排水的时间，自排 t=24h, 抽排 i=

22 2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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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唱h市、m、n

一 1 (A. 2. 3)

u

m

4+1 + Qt (A. 2.4-1)
2

.2.3) 进行

(A. 2.2-1)

(A. 2.2-2)

A. 2.2 按排涝模数经验公式法计算排涝模数和流量时，可分别

采用式（A.2.2-D 和式（A.2.2-2）进行计算：

I——净雨时段
时段单位线数值

单位线时段数。

时等有关

洪峰4

排涝模数

A.2.3 按单位线法计算排涝流最时，可采

计算：

当 max（V\, r =1 , 2, 3⋯）六 V„时，则调整 码+i，进行试
算. 直至满足 max（V\, t=1, 2, 3⋯）=V„，为止。

式中 j 时段净

数。

或手册等资料K
获得。

R 设计暴雨所产生的径流深，mm；

F——控制断面以上集水面积，kn^
K——与流域形状、河（沟）道坡像、，可网密度及暴雨历

M=KRmF"

Q=MF
式中 Q—设计排涝流量，m3/si

M——设计排涝模数，m3/（s- km2）

Q,+i +Q，* ,-2一

单位线法的计算参数可查阅各省暴雨洪水图集或水文手

册等。

A. 2.4 按水量平衡法计算排涝流量时，可采用式（A.2.4-1）

和式（A.2.4-2）进行计算：

省除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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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排涝设计流量为

Q= max(qi，t =1,2, 3⋯) (A. 2. 4 - 2)

式中 Q,、q, 1时刻的入流、出流流量，mVss
V, 1时刻蓄水容积，m3 )

馆——计算时段，d或 h。
A.2.5 按河网水力学模型法计算排涝流量时，可采用式

(A.2.5-1) 和式 (A.2.5-2) 进行计算.

河网不稳定流基本方程式如下：

口az . aQ /

B=+产=g
a%

> (A.2.5 — 1)
+(gA — ebu2 ) +(1+dt dX dX

M'=^ (A.2.5-2)
dx I z C K

式中 Z——河道水位，m；
Q——河道流量，m'/s；
q ——单位河长的侧向入流流量，m3/(s- m)1

B、b一总河宽、主槽河宽，m；

A——河道过流面积，m2,
x 河长，m;

t 时间. s；

g 重力加速度，m/s2 j

u 主槽流速，m/s；

C——谢才系数，m”2/s3

R——水力半径，m；
e——流速水头修正系数，对于比较顺直的河段取 e=l,

否则取eV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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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用词说明

标准用词 在特殊情况下的等效表述

必须
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

严禁

应
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

不应、不得

宜 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

这样做不宜

可 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行业标准

治 涝标准



目 次

1 总则 23

3 涝区 27

4 农田 30

5 城市 36

6 乡镇和村庄 39

7 重要场（厂）区 41

8 治涝工程体系 43

附录 A 除涝水文计算方法 51

22



1 总 则

1.0.1 我国是涝灾较为严重的国家，具有发生频繁、影响范围

广、损失大的特点。涝灾治理不仅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

活水平提高密切相关，而且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因此，治理涝灾

是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

确定治涝标准是开展涝灾治理的前提和基础，是确定治涝规

划方案和治理工程规模的重要依据，也是影响治理工程费用和效

益的直接因索，为指导和规范治涝工程的规划、设计和建设、管

理工作。结合我国不同涝区特点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制

定治涝标准。

目前，我国以农业为主的易涝区治涝标准普遍不高，除部分

地区的高标准农田可以达到 10 年一遇外，大部分农田的治涝标

准为 3 5 年一遇。其中，淮河流域的治涝标准多为 3 年一遇及

以下，占易涝区面积的 3/4；长江流域的治涝标准多为 5 10 年

一遇，占易涝区面积的 3/4 左右；太湖流域的治涝标准较高，10

年一遇及以上的治理面积约占易涝区的 4/5；东北地区的治涝标
准较低，3年一遇及以下的治理面积占易涝区面积的 40%, 5 年

一遇的治理面积占易涝区面积的 37%。治涝标准的高低与经济
社会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应考虑国家和涝区所在地区现有财力以

及人口、资源、环境等条件，同时还应结合涝区现有治涝标准和

治涝能力，合理论证确定。

1.0.2 本条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城市排水通常包括两部分工程措施，一是城区的市政排水系

统（雨水部分），包括下水管道（网）、内河排水沟道和泵站等；

二是市政排水系统以外的城郊结合部的河湖承泄区和排涝涵闸、

泵站等。根据目前我国的具体情况，城市市政排水工程采用住建

部确定的市政给排水设计规范进行建设，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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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排水系统设计方法和基础，其计算方法与水利行业的排涝计算

方法及设计规范有很大差别，近期内不同行业的技术标准和计算

方法也很难统一。因此，本标准所提的城市治涝标准主要是针对

接纳市政排水系统排出涝水的城市外部承泄区的标准，而城市内

部的市政排水系统建设仍采用现行的市政部门确定的室外排水设

计规范对应的排水标准。

城市内部的排水系统由下水管道（网）、内河排水沟道和泵

站，以及部分可用于缓滞涝水的公园湖追X洼地等组成。其中的
内河排涝沟道处于市政排水管网和城市［卜部共泄区之间，其汇流
条件和水位控制要求驾事,答世城�的洲河治理建设主管部
门也不尽相同，采用撕源%/映疆计算方法很难统一。
因此，对于城哨柢涝沟道 逐标准可针对各地的不同情况
自行研究确定

1.0.3 本条规定 镇和村庄、事要场（厂）区
治涝标准的表述方法。我国目前各地区对治涝标准的表述不太 -

致，多以暴力重颇樱? 照（海息8《灌溉与排
水工程设计规范》的 治涝标准考虑了暴雨历时和

涝水排除时间1 排除程度等因翠.但并 农作%标准的主要指标。
研究结果表明，暴计即、涝水 时间对涝灾损失的大小和排

涝工程规模的确事有较大影响，如将防水卜除时间从两天排除
调整为-天排除，增 赢模，.》比将暴雨重现期从 5
年--遇提高到 10 年一遇增加的流量规模迷要大；农作物、经济

作物、村庄房屋等不同对象在遭受涝水浸泡时其耐受程度也有明

显差别。因此，本标准将治涝标准的指标体系确定为设计暴雨重

现期、暴雨历时、涝水排除时间和排除程度等 4 项指标。

1.0.4 治涝标准应根据不同涝区的具体情况，经综合分析论证

确定。例如，有的地方片面强调提高治涝标准，水流归槽，会加

重所在区域的防洪压力，影响流域防洪安全大局；有的地方除了

涝的问题，还存在渍害和盐碱化，涝水的排除程度（如水位）需

要兼顾排渍要求；有的地区的治涝标准还要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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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为使选定的治涝标准更符合各地区的实际，本条提出涝区

的治涝标准要“根据自然、经济、社会、政治、环境等因素，统

筹协调治涝与防洪、局部与整体、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兼顾治渍

和防治盐碱化，通过综合分析论证确定”。这是我国多年防洪治

涝建设和许多国家的基本经验，使用本标准时要很好地贯彻这个

原则。

为保障涝区的治涝要求，需投入资金进行治涝建设和维持其

正常运行。治涝标准高，需投资多，但安继高，风险小；治涝
标准低，需投资少，而安全度相应降低，需承担的风险大。选定

治涝标准，在很大程设是如何处望治涉1全和经济的关系。
因此， （或称为治涝效

益）与需投入的沟清雕（包括建月投资和年*行费）进行对比
分析论证，是选定治药标准的合理可行的方法

1.0.5 为适应某此特魂两航\ 本，做了可适当提高或降
低治涝标准的原则规定。提高或降低治涝标推, 不仅可以改变设

计暴雨重现期. 也 町力时、胃水排除时间
等参数指标。 *:可适当提高治济标卡则S?善指关系，计民生、遭受涝
灾后损失巨大的防加时象，如特另|］观的计j地、工矿企业或

基础设施等；遭受旗后会引起严重的爆电卜烧、剧毒扩散和
核污染，对社会、经济? 分严心的防护对象；以及自
然和社会经济条件较好，治理难度小的易.区。

可适当降低治涝标准的对象主要是指耕地面积规模相对较

小、人口较少、经济总量和遭受涝灾后经济损失较小、影响范围

不大以及治理难度相对较大的情况，如单产较低的低产农田，规

模较小、设备简陋、修复容易的工矿企业等.

在编制治涝规划，或者编制防洪规划中的治涝专业规划时，

应协调好治涝与防洪的关系。为避免任意提高或降低治涝标准，

本条对需要提高或降低治涝标准的情况，做了“经论证”和“报

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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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涝区现有的治涝标准低于本标准规定的，如资金充足、

制约条件少，宜积极采取措施，尽快达到规划的治涝标准。但治

涝工程的建设进程往往取决于可获取的建设资金来源，有些地区

治理工程最大、社会环境因素复杂、所需工程投资多，建设资金

很难一次到位。本条主要是针对这类情况所做的灵活规定，在报

请主管部门（如水利、发展改革等部门）批准后，工程规模和投

资较大的治涝工程可分期实施，逐步达到治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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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涝 区

3. 0.1 地势低洼的区域，当降雨量或降雨强度较大时，由于向

外排水不及时，经常会受到涝水的浸泡和淹没，造成农作物减产

或绝收、企业物资受淹或停产、居民房屋进水倒塌和生活困难。

对易涝地区进行治理前，首先应根据区域的地形地势、气候气

象、河流水系等基本自然条件及受灾影响程度，确定涝区的范围

和边界。涝区范围的确定，要充分考虑山丘区、平原区及滨海区

等大尺度的基本地形情况和特点，分析受涝水威胁地区的涝水特

征和成因，根据自然地理特点、地形地势条件、河流水系分布及

行政区划等方面的因素，综合分析确定。

江苏省里下河地区、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地区、浙江省杭嘉湖

地区、湖南省洞庭湖周边坪区、湖北省四湖地区等都是著名的易

涝地区。如江苏省里下河地区面积较大，根据其自然地理特点和

外排条件可划分为里下河腹部地区和沿海的斗北垦区、斗南垦区

等 3 个较大的涝区；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地区面积也较大，根据其

河流水系可划分为三江平原黑龙江区、三江平原松花江区和三江

平原乌苏里江区等 3 大流域片区，每个流域片区内根据地形地

势、排水体系、行政区划等还可再划分涝区，如三江平原黑龙江

区就划分了青龙莲花河区等十余个涝区。

3.0.2 一些涝区的范围较大，涝区内具有多种地形和下垫面类

型、多个保护对象，或有较大的水系、地物将涝区分隔成具有独

立排涝系统的多个区域，对这种涝区进行防护和治理时，不可能

对整个涝区采用同一模式的治理方案，这样做既不经济也不符合

实际，因此需要对涝区进行分片，划分相对独立的涝片，根据各

分片的具体情况分别采用更有针对性的治理方案。本条提出的排

涝系统和排水体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涝区或涝片的排

涝工程整体布局，而后者主要是指与排涝有关的河流水系、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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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安排等。

涝片的划分要综合考虑地形地势、地面高程、排水体系和工

程布局，区内植被及地面附着物、下垫面情况，区内湖泊洼地蓄

涝条件、承泄区水位、堤防、道路或其他地物的分隔作用等因

从自身要求出

素，要因地制宜，涝片的面积要大小适度，不宜过大或过小。各

涝片可根据自身特点和情况确定治理方案，原则上应遵循“高低

水分开、高水高排、低水低排、就近排泄、力争自排”等基本原

则，近外江（河、湖、海）涝片的涝水富直接排水入江（河、

湖、海），不宜辗转绕道排出，也不宜轻易改变历史上长期以来形

发确定治涝标

成一定的影响J
求的总体安排，以

3.0.3 多数情况下�能保护对象的不同，治理区可划分为农田、
城市、乡镇、村N 币:要场 1厂）区次城乡混合区等类型。由于
不同保护对象对于排赢（ 各自卜，1的特点，为了科学合
理地治涝，需要针对不同保护对象的特点和|具体要求研究确定治
涝标准和治理方案。

打 他保护对象造

整个涝区排涝要

，性影响。

成的涝水走向等。除「自然地理抬点以 治涝工程布局也是影

响涝区划分的-保如 在 母度上圈定或限制了涝

片的范围，因此¥片埠则分还需d利用或遵循已有的工程布局。
涝区分片时,江要考虑相关涝片治理标准之间的协调。治内涝

与防外洪本质睥有 共知抵加外讲，但治涝则是对
涝区的内水迦璃

3.0.4 大部分涝区都是混合涝区，涝区内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保护对象，既有城市、又有工业园区和农田等，如果这些保护

对象互相交叉、无法分别进行排涝工程的布置，则该涝区的治涝

标准需要统筹考虑不同保护对象对排涝的具体要求，根据各自所

占比重、治理费用和效益等方面的情况，经综合分析后确定。根

据 GB 50201《防洪标准》的规定，当某个保护区内有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保护对象时, 保护区的防洪标准需要按要求较高对象的

28



防洪标准确定，即就高不就低，但治涝有别于防洪，一些涝区内

排涝标准高的对象往往是一个点，而面上的排涝所占比例较大,

因此需要综合分析确定涝区的治涝标准，不宜盲目就高。

3.0.5 混合涝区内有时会出现其中的某个保护对象的排涝标准

高于整个涝区治涝标准的情况，如我国南方水网地区，长期以来

都是修筑坪堤、形成坪区以保障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坪区的治

涝标准一般根据其属性来确定，如农业可可按农田的标准确定，

但可区内某些重要的城市、交通设施的内壁IF涝标准往往较高,
如果提高整个坪区的治涝标准既不经济也不合理，在这种情况
下，对特殊保护对象咙涝标准埸型独确定］其内部的排水体系
也可单独布置，该履 raw— 音k总体排水体系后，可
与其他区域的涝嬷整排。
3.0.6 对于某 一涝 遭遇小JRI看i制（或不同最级）涝水时,
其涝水淹没范围和影响高 有所k同.,氨货也不尽相同,
本条提出应以治涝后实际受益区域内的社会经济指标作为确定该

涝区治涝标准的依 m亩内的头口、耕地等

f，往税《将涝区范围划得地物的界限及行政区划的完整

比受益面积大-些，如潮i 弧的人口J财产统计在涝灾损
失内，会夸大治涝效益，因此在统计人If地和经济指标时，
应先予以界定，治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外的部分不宜统计进来。

统计指标除了与受益范围有关外，还与统计年限有关，如现

状水平年和规划水平年等。采用现状水平年，统计的资料可靠性

相对较强，但没有考虑未来发展的要求；采用规划水平年，则因

规划水平年的预测指标并不确定，受人为影响较大，易导致治涝

标准的偏差。鉴于以上原因，加之采用何种水平年的问题可在开

展相关规划和设计时统筹考虑，故本标准对统计资料采用的水平

年没有做具体规定。

治涝 年-遇，则其

印围，也就是治理
尸 号虑自然地理和河流

指标均统计进雨例如某
10 年一遇设计排

后的受益范围，但 定涝区范围时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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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 田

4.0.1 农田是指以农田为主，包含有零星村庄的易涝区，由于

零星村庄一般人口较少且没有专门的排水系统，降雨形成的径流

直接流人村边洼地，可视为与农田类似，因此这些村庄的治涝标

准可与其所在涝区农田相同，不再单独制定标准.

4.0.2 设计暴雨重现期的单位在用文字表述时常采用“XX年一

遇”，在现行的规程规范中则习惯以“年”作为重现期的单位，本标

准与现行规范保持一致，重现期单位采用“年”（单位符号为 a）.

农田治涝标准的设计暴雨重现期主要与涝区受灾后的损失程

度、治涝工程的费用效益、经济实力、地形地势、作物结构等有

关。本条标准中设计暴雨重现期是根据涝区的面积大小、治涝工

程的费用效益、作物结构以及我国主要易涝区目前已达到或近期

将达到的治涝标准制定的。

以黑龙江省三江平原部分涝区和江苏省里下河涝区等涝区为

典型，根据提高治涝标准的设计暴雨重现期所相应增加的投入与

效益，研究不同情况下提高治涝标准的经济合理性。研究成果表

明，设计暴雨重现期由现状的不足 3 年一遇提高到 3 年一遇时，

工程的投入最少，随着设计暴雨重现期的不断提高，工程量和投

资快速增加；暴雨重现期由 3年一遇提高到 5年一遇和由 5 年一

遇提高到 10年一遇时的治涝效益较为明显；若暴雨重现期由 10

年一遇进一步提高到 20 年一遇，治涝效益的增加值已是非常有

限。提高治涝标准主要依靠疏挖河道和修建泵站，据初步估算，

当将部分平原洼地和水网地区的设计暴雨重现期由现状的 3 5

年一遇提高到 10年一遇时，土方开挖量和工程占地面积尚在可

行范围内，但若提高到 20 年一遇，挖河工程占地面积大幅度增

加，对社会环境影响巨大，在现阶段是难以实现的。

对河南省、广东省、湖北省、浙江省的典型涝区治涝标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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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措施及效益的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农田涝区经济合理的设
计暴雨重现期宜为 5 10 年一遇。黑龙江省典型涝区的治涝投资

和效益见表 1，部分典型涝区不同治理标准经济指标见表 2。

表 1 黑龙江省典型涝区治涝投资和效益

注 t 五九七农场种植比例为大豆 25%、玉米 40.7%、小麦 34.3%；大兴农场种

设计暴雨

肃现期

减少涝灾减产率

%
年平均亩均治涝效益

元/亩

亩均治涝投资

元/亩

五九七

农场

五九七

农场
大兴农场

五九七

农场
大兴农场

从现状提高

至3年一遇
13.2 13.0 80.6 136.9 100 107

从 3 年一遇提高

至 5年一遇
5.7 3.2 34.8 33.7 94 89

从 5 年一遇提高

至 10年一遇
3.3 2.2 20.2 23.2 110 102

从 10年一遇提高

至 20年一遇
0. 55 0.4 3.4 4.2 127 129

植比例为水稻 55·7%、大豆 25.1%、玉米 8.1%、小麦

表 2 部分典型涝区不同治理标准设计暴雨重现期经济指标

涝区名称 经济指标

设计暴雨重现期

从现状

提高至

3年一遇

从 3 年

一遇提高

至 5 年

一遇

从

一遇提岛

至 10 年

一遇

从】0年

一遇提高

至 20年

一遇

河南省颍娱洼地

（自排、旱田）

经济效益费用比 1.37 1. 32 0. 62 0. 81

经济内部收益率

%
12. 58 11.97 2. 17 5. 34

黑龙江省五九七

涝区（自排、旱田）

经济效益费用比 2. 25 1.23 0. 65 0. 10

经济内部收益率

%
23. 72 11.3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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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标 什治

物中的水稻的产量、产

旱作物。本标准中经济作物区是指以种

. 因此治
标物，

:没

标?

配积相同的情况下，

占可略低；而粮食作

材、糖料、烟叶、棉花等作物为主的农田，旱作区是指以种植小

麦、玉米、大豆、花生、甘薯、高粱、春谷等作物为主的农田。

设计暴雨重现期与耕地面积有关，为有利于指导涝区的治理

安排，用耕地面积的大小来判别涝区的重要性，制定排涝标准。

在种植作物种类相同的情况下，面积越大的农田其经济产值就越

高，受淹后的损失也越大，因此受淹面积较大的农田涝区的治涝

标准宜取高值。为确定农田面积的分界指标，参考了以下规定和

因素：

设计暴雨重现
作物的经济效专指
物的效益较高,Q
高；粮食作物的施
受淹的产值绝对值'

B同以体现不同
多的要求。经济作

此治涝标准也略

此治涝标准也可略高于

蔬菜、瓜果、花卉、药

较

益虹经济作物，

涝区名称 经济指标

设计暴雨重现期

从现状

提高至

3年一遇

从 3年

一遇提高

至 5年

—遇

从 5 年

一遇提高

至 10年

一遇

从 10年

一遇提高

至 20年

一

黑龙江省大兴涝区

（自排、抽排结合

水旱田混合）

经济效赛费用比 4. 47 1.35 0. 84 0. 13

经济内部收益率

%
46.7 4 5. 43

湖北省小港涝区

（抽排、水早

田混合）

经济效益更围比 1. M 1.05 0. 63

智内部
收收*

8. 71 2.4

湖北省螺山涝区

（集中调蓄、）
水旱田混合） J

经济款筵费用力 �立 1.26 0. 85

%济内部收益率
1 % W k 11.29 5. 95

32



(1) 根据 GB 20501《防洪标准》和 SL 252《水利水电工程

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的有关规定，灌溉面积在 50 万亩及以上

的灌区为大型灌区，我国目前基本建设程序规定的大型灌区面积

也是 50 万亩。

(2) 我国正在开展的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和续建配套规划中，

将纳入建设的灌区规模控制在 30万亩以上。

(3) 我国各地治涝实践经验表明，当排涝面积较大时，受降

雨分布不均匀、汇流长度增加、河道槽蓄型准地调蓄能力提高、

流量沿程衰减等因素的影响，涝区的汇城条件和水文水利计算结
果会有较显著的变化z一般来说�口流面积冲小的涝区排涝模数
相对较大，随着面普的UKEIv模则,M小，出口流量相对

最终考虑到收大耀灌区划分指心将涝区停地面积分界指标
确定采用 50万.

目前我国农田排涝的设计暴雨重现期 大都在 3 -10 年一

遇，广东省部 审 蜃新 值较高. 立雨重现期按
20 年一遇考虑。配的 上由于”门回麻后排水不畅或
不及时造成浸泡'从血产生制臭�在综"虑#涝成本费用和效
益，以及与城市、乡眼涝标准呀y的，问卜.农区治涝标准的
设计暴雨重现期按不超过 zu 年一遇备g比?较合理的，也符合
我国的实际国情。榔福 突发件」不确定性、危害性
更强，当暴雨重现期超过 20 年一遇后，曾家洪水进行防护治理。

南北方农田涝区的范围和面积差别较大.北方涝区的耕地集

中连片，规模较大，如黑龙江省三江平原有的涝区耕地面积可达

几十万亩甚至几百万亩，而南方地区部分坪区内的耕地面积仅有

几万亩甚至不到 1 万亩，大于 10 万亩的坪区数量也并不很多。

在实际应用时，设计暴雨重现期要依据其所处的地域、耕地面

积、作物种类，经技术经济论证确定，涝灾损失较大的可适当提

高，涝灾损失较小的可适当降低。

4. 0.4 设计暴雨历时是根据涝区的地理位置、涝区面积、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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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植被条件、暴雨特性和作物种植结构等综合确定。由于地

区之间的差异、作物结构方面的差异等，目前各地区对于降雨历

时的规定有明显的区别，常用的有 24h、Id、1 3d 和 3 5L
本条规定的设计暴雨历时是根据在小流域形成洪峰流量的短历时

暴雨历时、不同作物的耐淹时间，参照 GB 50288中的有关规定
并考虑各地区目前实际采用情况拟定的，实际应用时可根据涝区

的汇流面积、作物种类等选用。如安徽省小于 50kmz 的小面积

采用 24h 设计暴雨，大面积采用 3d 设计暴雨，经济作物采用
24h设计暴雨。

涝水的排除时间和排除程度与作物的耐淹历时、田间滞蓄、

蓄涝能力等因素有关。涝水排除时间不应超过农作物的耐淹能

力，一般应对涝区进行耐淹能力调查，以不减产为原则确定排除

时间。目前，我国多数涝区旱田的排水历时为 1 3d, 水田的排

水历时为 3〜5d, 本条提出的旱作、水稻涝水排除时间和排除程

度是根据不同作物的耐淹历时和耐淹水深，参照 GB 50288中的
有关规定并考虑各地区目前实际采用情况拟定的.

经济作物区的设计暴雨历时和涝水排除时间是根据各地实际

采用的调研资料确定的。据调查，如安徽省和广东省经济作物采

用 24h暴雨 24h排除，山东省蔬菜区采用 24h暴雨 24h排除，湖
南省蔬菜区采用 Id暴雨 Id内排除、部分经济作物区采用 12h降
雨 12h排除，湖北省以种植蔬菜、棉花、花卉或水产养殖业为主
的农田采用 Id暴雨产水扣除调蓄水量后 2d排除，广东省菜地采
用 24h暴雨产生的径流量 Id排除，浙江省经济作物采用 24h降
雨 24 48h排除. 因此，本标准表 4. 0.4中经济作物采用 24h降
雨 24h排除。
4. 0.5 有特殊要求的作物，主要是指一些耐淹历时特别短的经

济作物，如花卉、烟叶等，应根据作物耐淹程度适当调整设计暴

雨历时和涝水排除时间。本条是为了适应各地区的不同情况，针

对特殊农作物的设计暴雨历时和涝水排除时间做出的补充规定。

4. 0.6 本条引用了 GB 50288的规定。由于近年来农作物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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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变化较大，同一种作物的不同品种耐淹水深和历时大不相同，

因此在实际采用时，应尽量采用当地或邻近地区的试验或调查

资料。

4.0.7 本节所规定的农区设计暴雨历时、涝水排除时间等主要

是针对田间作物的排涝要求。田间涝水进入排涝沟渠、河道、滞

涝区后，其排除时间等要具体分析确定。对于水网坪区或区内分

布有较大湖泊、湿地等滞涝区的涝区，由于蓄涝能力较强，短时

间的降雨并不能形成涝灾，形成涝灾的降雨多为较长时间的降

雨，这类涝区目前常用 7d、15d、30d 甚至更长时间的设计暴雨
进行涝水蓄泄演算，在排除时间内排至内湖或河网控制水位。如

江苏省太湖流域武澄锡虞区采用 7d设计暴雨、阳澄淀洲区采用
15d设计暴雨，浙江省杭嘉湖平原和湖北省排湖为主的涝区采用
30d设计暴雨，湖南省洞庭湖区有内湖调蓄的涝区采用 15d设计
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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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城 市

5.0.1 城市市区内的市政排水系统主要由下水道、排水管网、

泵站等组成，一般由市政部门设计、建造，城郊结合部通常是水

利排涝系统承接市政排水系统排出涝水的区域, 城市涝水进人水

利排涝沟渠、河道、泵站前池及湖泊等鳖区后，再由水利排涝
系统将城市涝水和沿途的郊区农田涝水4排 、承泄区。由于城市

排水标准与水利排第准的内演M致1城厅排水计算方法与水
利排涝水文计算: 别也陵大. 两者难以统-，因

此本标准仅对城市而强水系型I口进人水到排水区后的水利承
泄区的治涝标步做漏定.向||碗泉系藤标准还是按市政相
关规范的规定

5.0.2 本标推所列城市是指县级及县级以」人民政府所在地及

相应的行政中心，城市分类方法部分参考「（；尾）201, 从重要
性角度，将城市分岁别申世城|人，也 要 城市! 一般城市 3 类，
其中县级城市襦一般蔽 可吊:岭般城市，［重要地级市和省会
城市通常作为重要城巾，依此芒房 治涝标，住的高低与城市政

治、经济地位相关I 当城市防止涝菜电及，对象的重要程度相
关，因此本条规定城市府累遍设计，雨乖现期要根据城市政
治经济地位的重要性、常住人口或当量器;规模指标分别选定。
这里所指的常住人口是指产生涝灾可能影响到及治理后可能受益

的人口。当量经济规模可反映某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内其他城

市平均发展水平的比较关系，如果该城市的当量经济规模指标较

高，一般来说当其受涝时损失也相对较大。

本标准对城市常住人口以 150万和 20万为划界指标，与GB
50201 和 GB/T 50805《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的规定基本一
致。2014 年国务院对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进行了调整，按人口数

最将常住人口 50万人以下城市定为小城市，50万�100 万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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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划分为中等城市，100万�500 万人的为大城市，500万�

1000万人的特大城市，超过 1000万人的为超大城市。鉴于最新

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主要是根据人口数划界定城市的大小规模，

并未对城市的行政功能、经济总量等进行规定，而确定治涝标准

除 r要考虑人口数量外，还要考虑该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甚
至宗教地位和重要性，以及受淹后的经济损失情况，且城市规模

因素已体现在人口数量上，因此本标准仍采用与 GB 50201 和

GB/T 50805有关规定相协调的划界方法与第标。
城市市政排水系统建设以往执行的是 GB 50014 2006《室

外排水设计规范九 绡年对该规范进《修订，在修订版中，

将城区划分为中4城霸HTTSk 区的重要地区以及

中心城区地下通/1和田式广沙四种钞I分别规定雨水管渠
设计重现期为 *5,年 遇 • 乂定办I内滞防治系统为“用于防
止和应对城镇 莉非〔程性措施以 -定方式组合

成的总体. 包括雨水收集、输送、调蓄、行泄、处理和利用的天

然和人工设喙政高靠茅 物啊s防治系统设
计的暴雨重现血 磐面、道解地A的枳《深度不超过一定
的标准。内涝扁设产 管理计重现期”，设计
重现期为 20-100 年长。 ［、

据分析，GB品14 2U14 规定的〔城区部分地区、较小集

雨面积的“点”的标? 渠 j 内港防治系统后进入位
于城区外围的水利涝水承泄区。而水利%其一般范围较大，调

蓄能力较强，城区排水经过流路上的沿途衰减和水利承泄区的调

蓄后，本标准规定的承泄区的标准基本与之相适宜，因此可以与

市政排水系统进行衔接.

5. 0.3 我国幅员辽阔，各城市的自然、经济条件相差较大，不

可能将各类城市的治涝标准进行统一规定，即使是在同一城市

中，对重要地区、重要干道或积水后可能造成严重不良后果地区

的治涝标准设计暴雨重现期可以规定得高些，而一些次要地区或

排水条件较好地区的暴雨重现期可适当低些。因此，根据需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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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结合城市涝区的具体情况，经技术经济比较论证，可适当

提高或降低其标准，但应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以避免随意性。

5. 0.4 本标准按水利排涝要求提出了接纳城市市政排水系统出

流的承纳区域的排涝标准，包括设计暴雨历时、涝水排除时间和

排除程度等指标，同时考虑到城市若不能及时排水则遭浸泡后损

失严重，以及城市排水还具有局地性、产流快、管流（流量限

制）、出口高程参差不齐等特点，因此增加了对水位及其过程的

控制性要求。

5.0.5、5.0.6 城市涝水指由城区降雨而形成的地表径流，一般

由城市市政排水工程排除，进入由排涝河道、低洼滞涝区等水利

承泄工程。为保证城市排水工程能够正常地排水，水利承泄工程

要考虑水位、流量、调蓄能力、排水时间等与城市市政排水系统

间合理衔接，重要的是排水流量和水位的衔接。水利承泄工程承

接市政排水管网出水时，其设计水位要尽量低于排水管网的出口

最低高程，以使管网水能够不受顶托地自排，但如果受工程占

地、投资等因素的限制，湖泊、河道等承泄工程的水位不能过度

降低时，排水管网仅能部分自排或不能自排，此时只能依靠修建

泵站抽排；城市排水要求的雨水排除时间短，管网出口流量较

急，与水利排涝工程按 24h 排除时间计算的平均排除流量不能完
全衔接，此时，水利排涝系统中的沟渠、河道、泵站等工程的设

计流量可以按 12h排除或 6h 排除的要求进行计算，以与市政管
网排出的流量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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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乡镇 和村庄

6. 0.1 本条是对乡镇、村庄范围的规定。近年来国家加强了蓄

滞洪区的安全建设，修建了一批独立的安全区，将几个村庄的群

众搬迁到较高地势的安全区内，区内人口和村庄较多，并配套有

较完善的交通、排水等设施. 可以按乡镇考虑。

不同乡镇、村庄的人口规模差异较大，有的乡镇有几十万

人，等同于城市，有的只有几千人；村庄的人口也从几百人到几

万人不等。乡镇和村庄的保护对象主要为居民和重要的生产生活

设施等，其排水体系介于城市和农田之间，因此本标准对小城镇

和村庄的治涝标准和排水体系做出规定。

6.0.2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乡镇、村庄都无市政排水系统，

少数发达地区的较大乡镇建有部分市政排水系统. 随着我国经济

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小城镇的规模不断扩大，市政设施

的建设也会逐渐完善，鉴于有市政排水系统的乡镇、村庄情况和

一般县城类似，故可参照城市确定治涝标准，不必再单独制定标
准。本标准主要是对尚没有建设市政排水系统的乡镇、村庄确定

治涝标准.

6.0.3 由于大部分乡镇、村庄的总体经济规模不大，且目前还

难以对乡镇、村庄的经济指标进行系统统计和对比，因此乡镇、

村庄治涝标准的设计暴雨重现期主要根据其常住人口数量和政治

社会地位制定。村庄的政治社会地位、人口数量一般低于乡镇，

因此村庄的设计暴雨重现期按略低于一般乡镇考虑。

6. 0.4 本条是为了适应各地区的不同情况，针对不同地区乡镇、

村庄治涝标准做出的补充规定。有些乡镇、村庄的人口和经济规

模可能相近，但重要性相差较大，例如一些政治、社会、经济、

文化地位十分重要的乡镇、村庄，在遭受涝灾后损失及影响十分

严重，对于此类保护对象，经论证后，其治涝标准可适当提高。

39



考虑与城市治涝标准的协调，本条规定乡镇、村庄治涝标准不宜

高于 20年一遇。

6.0.5 乡镇、村庄治涝的保护对象主要是居民和重要的生产生

活设施，地面积水时间不宜太长，故规定设计暴雨历时和涝水排

除时间按 24h降雨 24h排除考虑。对于没有市政排水系统工程的
乡镇、村庄，其涝水一般会先流入乡镇、村庄内部的排水沟渠、

河道和存蓄涝水的坑塘、洼地等，然后再排入外河、外湖等承泄

区，为了保证地面涝水能及时排出，在科标准内涝水时不成

灾，在排除时间内应将乡镇、村庄内河，湖）水位排至治涝控制
水位以下，并注意与外 立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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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重要场（厂）区

表 3 民用机场设计暴

5

其他区域

注：表中设计暴雨取现期采用年多值选样.

7.0.1、7.0.2 独立的工业园区和开发区以及机场、大型企业、

核（火）电厂等重要场（厂）区的占地面积较大，且单独封闭，

其内部的排水设施和标准一般按其本行业的有关规定予以确定,

雨重现期按照一类
二 2 年标准设计”;

:“机场的防涝、

，设施能适应的暴

水设施的暴雨

设计暴雨币:现期

年

（统予以排除。

H/T 5026《通用机场

七机活动_

旅客航站区、货运 K机』修区及U"

的

低

但其排出场（厂）区后的涝水需由水利

7.0.3 7.0.5 据调查，民航行业标准

建设标准》第 7. 1.3

通用机场不低于

MH5OO2《民用必端吹规范》，罄 81
排涝设施的规戈品『

定：

上 8. 3 条规定了机场场内M雨重现期”，

重现期，见去线

对于出现事故后危害十分严重、影响巨大，具有特殊保护要

求的对象. 如核电厂等，其场（厂）区内治涝要求高，按照现行

国家标准GB/T 50663《核电厂工程水文技术规范》第 4. 13. 1 条

规定“核电厂所在区域存在内涝时应推算百年一遇内涝水位，必

要时应确定可能最高内涝水位”。由于水利治涝标准难以与其相

衔接，因此对于该类场（厂）区，其场区内、外的排涝要求宜通

过提高自保能力、辅以其他措施予以解决较为合理。

41



工矿企业自备火电厂、专用高压输变电设施的治涝标准，是
为专属对象服务的，宜与专属对象的治涝标准相适应。执行时,

可根据具体情况分析确定。

独立的工业园区和开发区应按其级别及重要性，参照乡镇或

城市的常住人口和当量经济规模制定治涝标准。

7.0.6 重要场（厂）区行业跨度大，各自有其自身特点，本条

是为了适应不同场（厂）区的情况、确定适宜的治涝标准而做出

的补充规定。如占主导地位的火电厂一旦遭受涝水淹没而停电，

将会造成重大的损失，影响大范围的生产生活。为了保证在遇到

较大的降雨时不产生涝灾，仍可正常工作，其治涝标准可适当

提高.

7.0.7 规定了承接重要场（厂）区排出涝水的标准要求，重要

场（厂）区排出涝水的设计暴雨重现期、排除时间、排除程度要

根据场（厂）区的重要性、规模、耐涝程度，结合周边地形、排

水体系等综合分析确定。

为与城市排水出口治涝标准衔接，降雨历时采用 24h。重要
场（厂）区生活生产设施耐淹程度低，降雨应尽快排除，为此排

除时间选择 24h。排除程度为排至控制水位以下，为场（厂）区
内排水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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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治涝工程体系

8. 1 一 般规定

8.1.1 治涝体系包括治涝工程体系和治涝非工程体系。按功能

划分，治涝工程体系包括撇洪分隔工程 (撇洪沟、截洪沟、坪

堤、回水堤等)、汇流滞蓄工程 (滞涝水库和排水隧洞、排涝沟

渠、排涝河道、滞涝区等)、排水枢纽工程 (排水闸、涵洞、泵

站) 和承泄区 (江、河、湖、海域) 等；治涝非工程体系主要包

括河道和滞涝区的管理、预警预报和调度、保险和灾后救济等。

治涝工程体系一般依据地形、水系等条件，按照“分片排

涝、排蓄结合，自排为主、抽排为辅”的原则进行布置，不同类

型涝区工程的布置原则如下：

(1) 平原坡水区主要根据地形坡度、土壤和水文地质条件等

规划排涝河道和滞涝区，涝水主要通过河道自流排泄，局部低洼

地区采用泵站抽排，有条件时应建设滞涝区调蓄涝水，以减小排

涝河道和抽排泵站规模 0

(2) 滨河、滨湖坪垸区主要根据自然条件和内、外河水文情

况等，采取联坪并垸、修站建闸和挡洪滞涝等工程措施，在确保

可垸防洪安全的基础上，按照内外水分开、灌排沟渠分设、高低

田分排、水旱作物分植等原则，有效控制内河水位，制定洪、

涝、渍兼治的排水体系。

(3) 潮位顶托区主要根据自然特点、暴雨、台风和潮汐运动

规律等，充分利用潮间自排的条件，采取建闸挡潮、整治河道、

修建堤防和建站抽排等工程措施。

(4) 城市和乡镇要根据建城区地形、地面不透水率和内河

(湖) 分布情况，统筹布置外排河道和抽排泵站等排水工程。

(5) 用于排涝的天然河道大多同时还具有行洪、供水、灌

源、航运等综合利用功能，因此治涝工程布置还要统筹考虑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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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间的关系，处理好排涝与通航、排涝与灌溉、排涝与蓄水等的

矛盾，协调不同功能间的水位和流黄关系。

8.1.2 在涝区内设置蓄涝、滞涝区，可调蓄涝水流量和水量，

减少排涝沟渠、河道、泵站等工程的规模和占地影响，为提高治

涝标准创造条件，因此在确定治涝工程体系时，要考虑充分利用

现有的湖泊、河道、沟塘、洼淀等作为调蓄涝水的区域，治涝规

划中要对蓄涝水面率或蓄涝容积率做出规定。城市建成区硬化地

面较多，为缓解因降雨集中、排水不及劈成的城市排水问题,
除加大管网排水能力和充分利用城市中的洼地、池塘和湖泊调节

雨水径流外，还可驾公园水战 城河、怪水地面、地下水库
等各种措施，增峭蓄颜品能力. 必要时卜建人工调节池.
8.1.3 本标准上要&笆涝工吃系中的林涉沟渠、排涝河道、
排涝涵闸、排涝泵站、滞济区、承泄区等工程的设计流量和水位

做出规定。因撤［（截 向水提、，涝水库和排水隧
洞等工程的相关设计指标主薯是依据防洪要求确定，本标准未做

规定。

8. 1.4 治涝4程的切 使峭水组除时间应根据排涝面
积、地面坡度】植破条 雨若性、河网而湖泊的调蓄情况，
以及农作物耐高水量耐淹历时喜 经论证确定。城市降雨

汇流时间短，涝品除时间电短，新 雨历时可适当缩短；有

大型滞涝区的地区，蓝潸哪解寸可计1力［长。我国地域辽阔，
农作物种植差异大、地形条件复杂多样.降雨和产汇流条件不

同，设计暴雨历时和耐淹水深需根据具体情况分析确定。各类涝

区的设计流量计算方法见本标准附录 A, 工程实践中可根据涝区
特点选用合适的计算方法。

8.2 排 涝沟渠

8.2.1 排涝沟渠主要指由人工开挖形成的面上骨干排涝沟道，

包括面上排涝大沟、截洪沟等。排涝沟渠应根据涝区的地形条

件，并结合灌溉渠系和田间道路等统筹进行布置。利用天然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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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排涝的可按本标准 8. 3 节的有关规定执行。
8. 2. 2 我国大部分省区的平原涝区设计排涝流量计算一般采用

平均排除法，也有部分地区采用排涝模数经验公式法；当涝区面

积较大、有较大的蓄涝容积时，一般采用单位线法推求设计涝水

过程线，通过蓄排涝水利计算确定设计流量；水网地区较多采用

水力学模型法和水量平衡法。采用何种计算方法要根据各涝区的

具体情况确定，相邻类似涝区的计算方法和成果应注意协调，必

要时，需采取多种方法进行验算复核. 排遴加渠一般采用治涝标
准下的最大排水流量设计，当有蓄涝容积时，采用调蓄后的最大

排水流量设计。

8. 2.3 排涝沟渠叨伊南最高山也［郁标程确定。对已有排
涝沟渠的排水能力核心可通过磐河道书物水位、沟渠沿程
设计水位和沟那面试算推求；排涝沟渠的说甘断面可综合考虑
挖压占地、工程量 和投冢 通过沿程设计由位和排涝设计
流量试算推求学 II

有些排涝沟渠斯面面走黄六声的调蓄能力，可设置排涝
起始水位。不排涝时，双渠虫根据海溉4镇观等要求进行设
置，可适当抬高.排涝起始水位以上.但在排标开始前需对沟渠
水位进行预降，招水位限至排涝起始水位或以下。排涝开始后，
沟渠水位按设计排赛位控制，该水般栏始水位之间的容积用
于蓄滞涝水。 d

承接城市涝水的排涝沟渠的设计水位和流量要与城市排水系

统出水规模相互衔接。市政管网排水设计所依据的暴雨历时短、

强度大，计算所得的流量峰值大，有条件的城市应尽量多保留绿

地和水面，滞蓄涝水，削减峰值。

8.3 排 涝河道

8.3.1 排涝河道是指承担涝区排涝任务的天然河道，有别于由

人工开挖形成的排涝沟渠。

8.3.2 只承担排涝任务的排涝河道设计流量可以按排涝沟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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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方法计算流量。天然河道大都还同时承担防洪、供水、灌溉

等任务，河道沿途有城镇、农田、场（厂）区等不同保护对象的

涝水汇入，涝区以外的河道及众多支流的洪涝水也要进入涝区河

道，因此天然河道设计排涝流量的计算比较复杂。

8.3.3 排涝河道的设计水位可根据承泄区水位和设计排涝流量

推求。其中承泄区的设计水位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确定，一般可

采用与涝区设计暴雨的同期、同频率水位；若涝区与承泄区不属

同一暴雨区时，要通过两者的遭遇分析确定水位。各级排水河道

的水位要相互衔接，下级河道的水位要满足上级河道的排水要

求。当受地形和承泄区水位影响无法衔接时，可建挡洪闸或排涝

站，采用自排结合抽排的治涝措施。

8.4 排涝涵 闸

8. 4. 1 排涝涵闸包括排涝涵（有闸门或无闸门控制、以涵洞穿

越堤防或道路）和排涝闸（有闸门控制、以开敞式修建于堤防

上、滞涝区出口或拦河布置），其设计流量计算方法与其工程布

置地点有关。位于滞涝区出口的涵闸，要考虑滞涝区对涝水过程

的调蓄作用及滞涝区、承泄区不同水位对涵闸出流的影响，先假

定不同的闸孔宽度、闸底板高程，通过水量平衡和调节计算确定

排涝涵闸的设计流量；闸前直接与排涝沟渠相连的，可直接采用

排涝沟渠的设计流量，或按排涝涵闸控制的排水面积采用本标准

附录 A的有关计算方法进行计算。
8.4.2 排涝涵闸的设计水位包括闸上水位和闸下水位。对闸前

无滞涝区的涵闸，闸上水位一般采用闸前排水河道的设计水位，

如果闸前有引渠，还需计算引渠水位变化；对闸前为滞涝区的涵

闸. 可采用滞涝区设计水位。闸下水位按低于闸上水位 0.1
0.2m确定，或采用闸下排涝河道的相应设计水位；闸下直接进
入承泄区的，可按承泄区设计水位确定。

8. 4.3 平原河道水面比降平缓，过闸落差的大小直接关系到涵

闸和河道工程的规模，加大过闸落差可减小涵闸工程规模，但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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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河道水面线变得平缓，将增加河道整治工程量，因此要经技术

经济比较后确定。

8.5 排 涝泵站

8. 5.1 排涝泵站的设计排涝流量是根据排涝标准、排涝面积及

调蓄容积等参数经蓄排涝水利计算确定。对直接连接排涝河道的

泵站，可采用排涝河道的设计排涝流量作为泵站的设计流量；对

有滞涝区调蓄涝水的泵站，需根据设计暴雨和相应滞涝区的入流

过程线，进行调蓄计算，以最大出流量作为泵站设计流量。

8. 5. 2 GB 50265 对排水泵站的特征水位做了下列规定：
(1) 进水池水位按下列规定采用：

最高水位：取排水区建站后重现期 10 20 年一遇的内涝

水位。

设计运行水位：取由排水区设计排涝水位推算到站前的水

位；对有集中调蓄区或与内排站联合运行的泵站，取由调蓄区设

计水位或内排站出水池设计运行水位推算到站前的水位.

最高运行水位：取按排水区允许最高涝水位的要求推算到站

前的水位；对有集中调蓄区或与内排站联合运行的泵站，取由调

蓄区最高调蓄水位或内排站出水池最高运行水位推算到站前的

水位.

最低运行水位：取按降低地下水埋深或调蓄区允许最低水位

的要求推算到站前的水位。

平均水位：取与设汁水位相同的水位.

(2) 出水池水位按下列规定采用：

防洪水位：按拟定的排水泵站防洪标准分析确定。

设计运行水位：取承泄区重现期 5~10 年一遇洪水的排水时

段平均水位。当承泄区为感潮河段时，取重现期 5 10 年一遇的

排水时段平均潮水位。对重要的排水泵站，经论证后可适当提高

重现期。

最高运行水位：当承泄区水位变化幅度较大时，取重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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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年一遇洪水的排水时段平均水位；当承泄区水位变化幅
度较小时，取设计洪水位；当承泄区为感潮河段时，取重现期

10 20 年一遇的排水时段平均潮水位。对重要的排水泵站，经

论证后可适当提高重现期。

最低运行水位：取承泄区历年排水期最低水位或最低潮水位

的平均值。

平均水位：取承泄区排水期多年日平均水位或多年日平均潮

水位。 一SL 104 对排水泵站的特征水位也做了1列规定：
（1）内水位按卜列战定采用：

设计内水位:采mw肺博骅食泵站 刖运行历时最长的

设计最低内*位：采用作物耐苏深度、 水临界深度或蓄

涝区死水位。.
设计最高内水位：采用建站前历史 I.出现的品高水位。

.位按下列规定采用：（2）承南

期中平均水位的多年平如遭遇可能性小用可采用承泄区历

最高外水位：宜疏孵编期承泄区最高水位的平均值。

设计水位尊分析 3承泄区水位遭遇规律, 如遭遇

飞除涝期间平均水位;可能性大，可采用

设计最低水位：宜采用排涝期间 86％袅90%频率的旬平均
水位或排水期历年最低水位平均值。

排涝泵站的特征水位可参照上述两项标准的规定，并结合不

同工程的实际情况经综合分析确定。

8. 6 滞涝区

8. 6.1 城市和面积较大的平原涝区需规划一定的河流、湖泊、

洼淀等区域或人工开挖承泄区作为滞蓄涝水的场所，通过调节涝

水流量和水量，减少排涝沟渠（河道）的规模，节省工程投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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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占地，改善区域防涝能力，同时提高洪水（涝水）资源化利

用程度，并可发展养殖、航运和改善环境. 近年来，许多城市快

速发展，城区面积不断扩大，排水管网向外延伸，如果合理规划

和布置一些滞涝区，让管网收集的雨水就近排人滞涝区，就可以

缓解因排水不畅导致的局部区域积水问题。

8.6.2 滞涝区的设计指标包括蓄涝水面率（或容积率）、蓄涝起

始水位、设计蓄涝水位、调蓄容积等。蓄涝水面率指标可根据降

雨特性、涝区地形地势、涝区面积、排涝业里和闸站规模等综合

分析确定，其中南方坪垸涝区和水网地虚雨量丰沛，滞涝水面率

可取高值；北方平原警:座面为整当降低。湖北省等地目前按
5万�15 万 W/km 确国蠲黑原葭 ..
8. 6.3 规模较大的湖泊等滞涝区 其调度运卜特征水位大都已
有规定，设计蓄弗水位要根据不同时段的j涝要求并结合供水、
灌溉、航运、水M、 卫生%及降低地下水位等综合
利用要求，可以在既有的特征水位中选择确里等可另行研究

对于处于涝良心哈 又小闸门控制的滞涝区，重
点是选择蓄涝赢水位和防蓄涝水位，保证足够的蓄涝容积。
其设计蓄涝水位蚩满期边涝水以要求. 1般低于附近地面高
程 0.3 0.5m；在肝能产生次生盐碱化的地区，设计荒涝水位
要控制在地下水临界 二0. 3m；打防渍要求的地区，

一般要求雨后及灌水后地下水位在作物谕油*间以内下降到作物
耐渍深度以下。蓄涝最低水位不宜太低，要综合考虑供水、灌溉

和航运等要求。

8.6.4 滞涝区的设计蓄涝容积要通过调查分析，根据选定的滞

涝区面积、设计蓄涝水位、蓄涝起始水位、正常蓄水位、汛限水

位或死水位等水位分析确定。滞涝区的正常蓄水位不能影响涝区

排涝，一般不高于设计排涝水位，枯水期为增加蓄水可适当抬

高。排涝期到来前需将滞涝区水位降至蓄涝起始水位以下，蓄涝

起始水位与设计蓄涝水位之间的水位差为滞涝水深，为保证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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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蓄涝容积，滞涝水深不宜小于 0.5m。

8. 7 承泄区

8.7.1、8.7.2 承泄区分自然承泄区（如湖泊、洼淀、海洋和天

然河道）和人工承泄区。人工承泄区可通过一定的工程措施改变

其水位流量特性，而自然承泄区范围较大，很难受人为控制。因

此，承泄区的设计水位应根据具体条件分析确定。

人工承泄区可采用与排水治理区设计暴雨的同期、同频率水

位，但以湖泊、海域为承泄区时，采用同期、同频率水位会偏

高，如广东省感潮承泄区的外江设计水位一般采用排涝期 3 5

年一遇最高潮水位。有些地区采用两种组合进行计算： 设计治

涝标准涝水过程线和外江多年平均年最高潮水位过程线；

平均涝水过程线和设计治涝标准外江最高潮水位过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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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除涝水文计算方法

A. 1 一 般规定

A. 1. 1 由于平原易涝低洼地区的地面坡降小，河流较多但水文

测站少，河道治理前后水文情势变化较大且易受人类活动的影

响. 实测水文资料往往不能确切反映规划治理后的情况，水文资

料的一致性受到影响，因此，在进行除涝水文计算时，宜采用由

设计暴雨推求设计排涝流量的方法。对于某些规划治理标准较

高、人类活动影响相对较少、实测水文资料系列长度超过 30 年

且水文资料易进行一致性处理的治涝工程，宜采用实测流量资料

分析计算设计排涝流量。

A. 1.4、A. 1.5 我国幅员辽阔，各易涝区的地形地势、水文气象、

农业生产及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差异很大，在多年实践中，各省所

采用的除涝水文计算方法不尽相同。根据对全国易涝面积较大、除

涝问题较突出的 15个省份除涝水文计算方法的调查结果，我国主要

易涝区常用的除涝水文计算方法主要有平均排除法、排涝模数经验

公式法、单位线法、水量平衡法和河网水力学模型法等。

设计排涝流量主要与设计暴雨历时、强度和频率、排水区面

积、保护对象耐淹程度、河网和湖泊的调蓄能力、排水沟网分布

情况及排水沟底比降等因索有关。因此，各地可根据不同涝区的

特点选择不同的计算方法。

考虑到我国不同地区的降水、排水和涝区保护对象差异较

大，各地除涝水文计算方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对于特殊情

况下的除涝水文计算方法可采用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其

他方法。

A,2 常用排涝流量计算方法

A. 2.1 平均排除法是按一定时间内的设计暴雨所产生的净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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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时间内排除，是大部分省区采用的计算方法，自排和抽排地

区均有使用。各省在长期的实践中，根据当地的暴雨特性、作

物耐淹特性和排水方式等因素. 分不同类型作物制定了设计暴

的排水区，在使用 R时，
折减系数，以反喊着fit积区谈

雨历日 时

4. 4. 5。

表

滁法i

雨历时和涝水排除时间（见表 4 和表 5）。在自排条件下，河道

排水模数呈现随流域面积增大而衰减的规律，但平均排除法并

未考虑流域面积大小的影响。根据调查和研究结果，平均排除

法比较适用于面积较小的涝区计算排水河道或排涝涵闸流量.

漏强度，单位为

、壤土、沙壤土

司等人为设定的参

黑龙方式和排水区

除法（户排）参数

如淮北平原地区主要用于排水面积不归
的涝水排除时间较长，则适用范围可适当

府水排

n? 的排水区，水田
「大。对于较大面积

［可考虑采用一定的
1和沿程流量衰减的

数影响较大，在确定计算参数时，要根？不 I
主要作物类型综合分析确定。 gF

影响。

平均排除

水田渗漏剪采用公力公f了估算. �为
m为10 40长承，黏

的 �值参考值可4：
mm/de 当田「目

地区 省、地区 设W水航时 适用条件

东北平原

黑龙江
Id 2d 早地

3d 4 5d 水田

吉林
Id 2d 旱地

Id 3d 水田

华北平原 河南 Id 1. 5d 旱地

淮河流域

安徽 24h 24h

面积小于 50km2河南 24h 24h

山东 24h 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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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续）

数5 不同地区平

地区 省、地区 设计暴雨历时 涝水排除时间 适用条件

长江中下游

地区

湖南

3d 3d 湖区水田

24h 24h 菜田

湖北

3d 5d 湖区水田

24h 24h 菜田

江西 3d 3d 件干排水沟水渠

江苏苏南地区 Id Id -
珠江三角洲

地区 k w —

地区 省 廉区

水田，早地

3地涝水 飞
院每天开

3寸间

水田滞留

水深

mm
ri v UX

水田 'J地 菜田 排除时间 sA

长江下游

地区

安蕾［ 4 3醇4 23 60

浙■ 1 2d 24h| 24 60

江苏苏第 阳 22 30 40

长江中游

地区

江西1：y1 <1 22 24 50

湖南 3d "7d/24h 3”ld 20 22 50

湖北 Id、3d 2d、3<m/ld 20 22 50

华北平原 河南 Id 1.5 24 —

淮河流域

河南 2d 2d 24 50

安徵 2d 2d 24 200

山东 3d Id 24h 3d/24h 22 50

珠江三角洲

地区

广东部分

地市
24h Id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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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2 排涝模数经验公式法广泛应用于淮河以北的平原坡水地

区排水河道及涵闸自排流量计算。排涝模数经验公式的有关参数

是根据各地区水文实测资料、地形特征等分析确定的，有其特定

的适用范围，不能直接套用到其他地区。此方法在小面积排涝涵

闸自排流量计算中不常用，如安徽省规定，淮北平原地区面积小

于 50km2 的涵闸自排流量采用平均排除法计算，面积大于

50km2 时可采用排涝模数经验公式进行计算。
表 6 列出了部分地区排涝模数经验公式参数和适用范围的调

查统计值。

表 6 部分地区排涝模数经验公式 K、m、〃值

地区 省、地区
适用范围

km2
K m n

东北平原 辽宁省中部平原 >50 0.0127 0. 93 -0. 176

华北平原

河北

一般平原区 30 1000 0. 022 0. 92 -0. 20

黑龙港地区
200 1500 0. 032 0. 92 —0. 25

>1500 0. 058 0. 92 -0.33

河南豫北平原 — 0. 024 1.0 —0. 25

山东鲁北地区 — 0.0172 1.0 —0. 25

淮河流域

河南、安微淮北平原 50〜5000 0. 026 1.0 -0. 25

山东
湖西平原区 500 7000 0. 031 1.0 —0. 25

湖东平原洼地 — 0. 055 1.0 —0. 25

江苏、山东邳苍郑新区 100—500 0. 033 1.0 —0. 25

长江中下

游地区
湖北

《500 0.0135 1.0 -0. 201

>500 0.017 1.0 —0. 238

其他地区 山西太原平原区 0. 031 0. 82 -0. 25

A. 2.3 根据对不同面积典型排水河道采用不同公式计算的排涝

模数成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采用单位线法计算的设计洪

峰模数（24h 平头洪峰流量）在排水区面积大于 200km2 时与采

用排涝模数经验公式法计算的成果比较接近，排水区面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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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kmz 左右时与采用平均排除法计算的成果相当。据分析，单
位线法较适用于平原排水区的排涝流量计算。

考虑农作物具有一定的耐淹能力，排涝流量大都采用 24h或
日平均洪峰流量。单位线法直接计算的洪峰流量是瞬时的或短时

段的洪峰流量，因此采用单位线法直接计算的洪峰流量明显大于

24h或日平均洪峰流量，当流域面积越小时其差异就越大（见图
因此，一般农田涝区在采用单位线法计算设计排涝流量时,

还应考虑这一因素，将计算流量折算成以长时段为基础的平均洪

峰流量（俗称“平头洪峰流量”）。 平头洪峰流量与按单位线法直

接计算的洪峰流电的比值称为“平头系数”。《江苏省暴雨洪水图

集》中制作了时段长度与平头系数的关系图可供查阅。

流域面积/kn?

图 1 单位线法洪峰流量与折算后的 24h

平头洪峰流量模数对比图

A. 2.4 水量平衡法一般适用于有较大湖泊等水面调蓄能力的涝

区。涝区范围不大、各排水河道水位差异不明显的水网区也可采

用水量平衡法计算。当有较大调蓄容积时，涝区排除涝水的时间

可适当延长，如湖南省洞庭湖周边涝区排涝规划中将涝水排除时

间确定为 15d, 江西省鄱阳湖区周边涝区规划中将涝水排除时间

确定为 3~7d.
采用涵闸自排时，排涝流量与涝区水位、承泄区水位、排涝

。未作平头处理的洪峰流量模数

0平头洪峰流量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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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闸宽度和底板高程等多种因素有关，需要通过试算确定。采用

泵站抽排时，要确定泵站每天的开机时间，同时为避免泵站频繁

启动，还要确定启排水位和停排水位。若以湖泊作为滞涝区时，

湖水外排的启排水位不应高于正常蓄水位，停排水位不应低于湖

泊其他功能（如取水、景观、养殖、航运、生态等）要求的最低

蓄水位。

A.2.5 对于排水区域较大、河流湖泊众多、各河排水水位差异

较明显、水力条件复杂的河网地区，宜当叫可网水力学模型法计
算。该方法需要有河网区内各排水河道山断面资料和湖洼地形资
料或水位�容积曲线等资料. 需明砚河网区各入流过程和各排水
河道出口的出流边界条件:该施对货料的要求比较高、分析计
算的技术难度大，计算周期长，曾以罩江分析复杂水网区所有
排水河道各控制断而的排涝流看和未位过程，计算成果较符合水
网区的实际情 方法近 省里卜河水网上 浙江省杭尉湖

平原水网区—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水网区均有人，用7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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